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关于开展烟气除尘脱硫设施管理操作人员
（第三期）培训班的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依照市蓝天办《关于对除尘脱硫设施管理操作人员培训发证的通知》的要求，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计划开展全市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操作人员岗位培训（总第三期），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1． 培训内容

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运营管理及操作
2． 培训对象

1．持有环境污染设施运营资质相关单位的管理和操作人员
2．建有燃煤锅炉或电站锅炉的烟气除尘脱硫设施的现场管理和操作人员
3． 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09年4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培训地点：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南开区复康路17号，天津市环保局院内）
4． 培训资料

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运行与管理（试用）教材

5． 培训教师

培训教师由参加国家环保部举办的“锅炉烟气处理工培训教师培训班”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获得相关资质证书的有关资深专家担任。

6． 培训费用
1600元/人（含教材资料费及午餐）

7． 预报名方式及日期
将本通知附件“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管理操作人员岗位培训报名表”填好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022-23051705。
附件：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管理操作人员岗位培训报名表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三日  
联系人：李海芳，余海晨      

办公电话：23051705；23051610

传真：23051705

手机：13820529222，13920539961； 

附件：     燃煤锅炉烟气除尘脱硫设施管理操作
人员岗位培训报名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岗位（管理
或操作）

	
	
	
	
	

	
	
	
	
	

	
	
	
	
	

	
	
	
	
	

	
	
	
	
	

	
	
	
	
	

	
	
	
	
	

	
	
	
	
	

	
	
	
	
	

	
	
	
	
	

	
	
	
	
	


